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東分署嘉明湖國家步道山屋領隊異動申請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填表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
	申請單號
	
	住宿日期
	

	原領隊姓名
	
	聯絡電話
	

	身分證字號
	
	本年度

申請次數
	

	變更事項

	□刪除原領隊，不進行替換，申請退款
	戶名
	
	銀行名稱
	

	
	退款帳號
	
	分行名稱
	

	□替換原領隊
	擬更替領隊資料

	
	姓名
	
	生日
	

	
	身分證
字號
	
	聯絡電話
	

	
	緊急聯絡人姓名
	
	緊急聯絡人電話
	

	
	電子郵件信箱
	
	無線電
頻率
	

	變更或刪減理由及證明文件

	

	申請須知

	1. 本申請書僅受理住宿6日前之領隊異動，因該異動需經本處審核，請於本分署上班時間提出，假日提出者本分署不受理。
2. 本申請書應填寫異動之正當理由，每申請單以申請1次為原則，應由申請人或領隊親自簽名後以電子檔e-mail(jmlnt@forest.nat.gov.tw)。
3. 原申請單號為1人或經刪除人數後剩1人，不接受領隊異動申請。

4. 本分署會紀錄本年度申請次數，每年僅接受個人2次異動。

	申請人或原領隊簽名
	審核結果
	承辦單位

	
	□同意申請
□不同意申請
	


110.03.30

